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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凭多项证据赢官司获赔41万 警惕“福袋”陷阱
喜欢网购的朋友应该不

难发现 ， 现在在各 个 电 商
平台上 ， 有一种叫做 “福
袋 ” 商品正在很多店铺里
热卖起来 。 商家标榜的这
些 “神秘超值 ” 的福袋包
裹 大 多 以 “ 不 透 明 ” 或
“ 半 透 明 ” 的 方 式 发 售 ，
不少消费者抱着好奇心纷
纷购买 ， 那么这些福袋中
到 底 都 有 什 么 ？ 又是否物
超所值呢？

近期， 市场监管局监测
到关于 “福袋 ” 销售的问
题， 有消费者表示不久前在
某电商平台上看到自己关注
已久的店铺推出了福袋促销
活动 ， 其中一个标价为399
元的福袋引起了她的注意 ：
这款福袋中包含两件款式
不固定的棉服和一件款式
及品类随机的衣服 。 下单
后 消 费 者 收 到 了 两 件 绿
色 棉 衣 和 一 件 薄 衬 衫 ，
消 费 者 表示觉得比在店里
单买要值。

这种福袋销售的方式起
源日本。 在日本新年前后 ，
各大商家会将多件商品装入
布袋或者纸袋、 纸盒中进行
搭配销售， 而这种袋子或者
纸盒就叫做福袋， 是一种号
称 “无论怎么买都 实 惠 ”
的超低价大礼包 。 从价格
而言 ， 福袋中的商品价值
一般会高于其标价 。 消费
者在打开福袋前 ， 往往不
确 定 会 获 得 什 么 样 的 商
品 ， 因此不免会禁不住好
奇心的驱使 “慷慨解囊 ” 。
而对于商家来说 ， 以捆绑
销 售 方 式出售的福袋不仅
能增加产品销量， 还有助于
减轻库存压力。

但是， 福袋销售的形式
被一些商家扭曲利用， 成为
了其清理库存、 敛财的一种
方式。 有消费者投诉， 商家
打着清仓名义出售的福袋散
发异味 ， 疑似是穿过 的 二
手衣物 。 而商家还会在消
费者购买后立即下架该商
品 ， 如果消费者发起退款
申请 ， 商家则表示福袋玩
的是运气和心跳， 不满意也
不支持退货。

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
一是在购买福袋前， 要

仔细阅读购买说明， 尤其是
网购福袋， 要看清 “福袋 ”
内容是否是自己需要的， 千
万不要图便宜买回来自己用
不上的商品 ， 造成资金浪
费。

二是购买 “福袋 ” 时 ，
要留言备注好自己的尺码 ，
避免出现留言备注不及时 ，
商家随机发送衣服尺码不合
适的情况。

三是要保存好交易凭证
或者网络聊天记录， 出现消
费纠纷的时候， 能够及时提
供消费凭证。

四是消费者应该强化维
权意识， “福袋” 虽然属于
一种运气的选择， 但是收到
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要尽快
维权， 不能忽视自身权益的
维护。

福袋的陷阱比较多， 一
般很难分辨， 所以消费者要
理性购买， 不要盲目去赌自
己的运气。

既有工资明细又有社保缴费证明 不怕公司耍赖

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其劳动关系可依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进行确认。 即只要双方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此外再有工资支付凭证、 社保缴纳记录等加以佐证， 就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黄丽丽的情况有点儿特殊， 原因是她担任公司副总裁的同时， 还在自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工
作。 由此， 公司在向其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的情况下， 仍矢口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 法院审理本案时， 公司发现自己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便退而求其次， 辩称双方之间系合
作关系， 若赔偿也应以本公司的工资标准进行， 且同意支付16万元。 但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 于5
月28日判决公司向黄丽丽支付41万余元。

刨根问底查根源
竭力否认曾用工

黄丽丽说， 她今年43岁， 大
学毕业后曾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
工作， 并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部门经理。 正当她干
得顺风顺水的时候， 公司突然注
销了。 从此， 她回到北京， 经朋
友介绍入职魏老板开办的健康管
理公司工作。

由于业务相通、 经营理念一
致 ， 魏老板十分信任黄丽 丽 ，
先后让她担任销售副总裁 、 公
司副总裁、 首席运营官等职务，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 财务、 销
售工作。

“我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出现
在离职之时。 那是2017年3月11
日， 我觉得在公司没什么发展前
途， 再加上自己事情比较多， 为
不影响公司工作就主动提出离
职。” 黄丽丽说， 考虑到与魏老
板是朋友， 她才提前一个月时间
进行告知。 岂料， 这竟引起对方
的不满。

“老板不高兴， 我的离职手
续肯定不会顺利 。” 黄丽丽说 ，
起初 ， 她没把离职当成多大的
事， 只想好合好散， 公司支付一
点离职经济补偿就算了。 可是，
公司一分钱都不给， 甚至以双方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予以拒绝。

为此， 黄丽丽申请了劳动争
议仲裁。 老板认为她的这个举动
太不顾情面， 于是， 就想方设法
揭其老底， 把她多年前在深圳的
工作经历， 以及她回京后的种种
作为亮出来， 企图以黄丽丽个人
创办有企业、 公司与她之间只有
合作没有用工进行抗辩。

仲裁审理后， 裁决确认双方
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11
日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支付黄丽
丽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1
日工资 410517.24元 ， 驳回黄丽

丽其他仲裁请求。

多项证据来佐证
公司松口愿赔偿

公司不服裁决， 立即向法院
起诉， 以黄丽丽的要求没有任何
依据为由， 请求全部驳回。

黄丽丽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
显示： 魏老板于2014年8月至12
月每月10日前后向其转账15000
元， 摘要信息为相应月份的上一
月份工资。 同时， 还有不定期、
不定额的转账 ， 摘要信息为报
销。 之后， 未再有摘要信息为月
份的转账， 但公司仍不定期地向
她转账， 部分摘要信息为报销。
黄丽丽收到钱后， 也以工资名义
向他人进行转账。

公司承认上述转账事实， 但
称系个人与黄丽丽之间的经济往
来 ， 是双方代理合作关系的结
算。 公司认为， 黄丽丽以工资名
义向他人转账系支付另外一家公
司员工的工资， 该公司是她自己
的公司。

黄丽丽辩称 ， 她自2014年7
月开始为魏老板控制的其他公司
工作， 2014年12月开始在本公司
工作。 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 ，
公司为她缴纳了社会保险。 公司
称此为代缴社会保险， 如以社会
保险推定劳动关系， 那么， 应认
定黄丽丽与她自己的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黄丽丽还提交个人名片及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截
图， 显示公司申请企业网站， 联
系人为黄丽丽。 此外， 还有大量
工作邮件、 黄丽丽代表公司签字
的业务合同， 通过微信与客户沟
通、 安排客户进行体检等。

公司对黄丽丽提交的证据均
不予认可， 并提交另一企业工商
信息， 证明黄丽丽系该企业法定
代表人。 黄丽丽承认这一事实，
但称其未实际经营管理该企业。

法院认为， 黄丽丽提交证据
显示魏老板及公司均向其个人转
账， 并多使用报销的名义， 结合
其他证据及社保缴费信息， 可证
明黄丽丽在为公司提供劳动。 公
司虽对此提出异议， 但没有有效
证据进行反驳， 因此， 应当采信
黄丽丽的证据及主张， 认定建立
有劳动关系。

黄丽丽虽担任另一企业法定
代表人， 但现有证据显示黄丽丽
确为公司提供劳动， 法院认为，
这并不影响黄丽丽与公司之间劳
动关系的建立。

庭审中， 公司发现各项证据
于己不利， 表示愿后退一步， 支
付黄丽丽一部分经济补偿， 但金
额不是仲裁裁决的那么多。

法院认为， 公司作为用人单
位不能就黄丽丽工作期间、 薪资
标准举证， 应当采信黄丽丽的主
张。 于是， 作出了与裁决内容一
致的判决。

无理狡辩提上诉
依法赔偿不打折

公司不甘心就此败下阵来，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其请求是
撤销原判， 或依法改判或发回重
审 。 对 于 改 判 内 容 的 要 求 是
将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缩短一年，
将支付工资的标准从41万元压缩
至16万元。

公司的理由是： 黄丽丽是在
深圳企业注销后入职的， 时间起
点为 2015年 7月 ， 不是 2017年 7
月 。 其在公司工作属于非全日
制， 期间还在多家公司兼职。 其
要求补偿的工资标准是在深圳工
作时的标准， 远超同时期公司其
他高管的工资。

二审期间， 公司提交三组证
据。 一是黄丽丽与魏老板微信聊
天记录， 证明其与公司之间的纠
纷， 实际上是二人之间的合伙纠
纷。 二是股权转让协议， 证明黄

丽丽并非赚取工资的普通工薪阶
层， 系职业的投资人， 其与公司
之间并非劳动关系 。 三 是 公 司
年 度 报 告 和 社 保 对 账 单 ， 证
明 公 司 经 营 困 难 ， 黄 丽 丽 即
使 在 公 司 以 高 管 身 份 获 取 报
酬 ， 其 薪 资 标 准 应 参 照 时 任
高管薪资标准发放， 即每月6234
元， 决不是1.5万元。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黄丽丽是否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黄丽丽一审中提交了银行
交易明细、 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及
大量工作证据可以证明其向公司
提供劳动，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的事实。

公司上诉称黄丽丽与公司并
非全日制用工， 其与魏老板存在
商业合作， 系职业投资人， 在多
家公司有兼职情况。 对此， 公司
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 邮件、 股
权转让协议等证据。 法院认为，
无论黄丽丽与魏老板之间是否存
在商业合作， 以及黄丽丽是否存
在在其他公司兼职的情形， 均无
法否认黄丽丽曾为公司提供劳动
的事实， 且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
证明黄丽丽为其提供劳动是基于
商业合作关系， 所以， 对该项上
诉意见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 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
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
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
提供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公
司主张黄丽丽未于相应时间在公
司工作， 工资标准为6234元， 但
其对于黄丽丽的入职时间并未举
证， 其提交的社保个人缴费对账
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公司其他
高管的月工资标准均无法参照适
用于本案， 所以， 原审认定的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工资金额并无
不当。

根据上述原因， 二审法院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 是一名

保安。 公司与我签订了期限为二
年的劳动合同。在工作期间，公司
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现在，我在
公司工作一年七个月了， 合同还
没有到期，但我有点不想干了。

请问： 如果我可以单位未缴

纳社保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吗？ 如
果能， 我还能要求单位给我经济
补偿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针对经济补
偿的情形作出了规定， 第一项规
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其中第三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

据此， 用人单位有未依法为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形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单位未缴社保，我能要求离职补偿吗？


